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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人对曲辞的文体判断
及其理据与分歧

———以曲辞在唐代文献中的著录为核心

黄 贤 忠
(重庆文理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重庆 永川４０２１６０)

摘　要:隋唐曲辞最初被记载在笔记小说、宗教文献、手写卷、诗文集、曲子歌辞集等五类文献中.当时

的人们对曲辞的文体属性或是忽略,或是各持己见.通过对唐代总集编纂、别集命名、别集编纂规律的比较分

析,发现南朝文体理论在隋唐五代得到了完整而稳定的延续,文体分类的分歧和紊乱主要集中在以诗歌为代

表的音乐文学中.问题的症结源于人们在对曲辞进行文体划分时,无法同时兼顾文学和音乐两种分类标准.

当已有的文体分类方法失效时,作品的时代先后和数量多寡往往成为文体分类的一个补充性标准.

关键词:曲辞;词体;文体分类;词体起源;文献著录;乐府;杂体

中图分类号:I２０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６)０６Ｇ０１２６Ｇ０９

词体起源虽有肇始于中唐、盛唐、隋唐之际及六朝等不同观点,但历代各类词选、词集实际上收

录作品并没有越过隋唐以前,故而把唐代设定为词体文本在事实上的发生起点是合乎逻辑的.本

文立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作为文本的词和词作为一种文体观念并非同时出现.通常,一种文体

从观念上得到确立,远远晚于这种文体的创作实践本身.把一个历史事实和一种观念的发生分开

来讨论,将有助于更完整地研究词的起源问题.
得益于２０世纪末国内文体学的研究进展,近年来,学界始以文体分类视角研究词体.在词体

内部结构划分上,鲍恒提出词体由词乐、词律、词韵等诸要素以不同组合方式构成,其构成方式和词

体风格、功能密切相关[１].邓红梅等进而把结构分成体制、体用、体性、体貌四个层次进行描述[２].
学界也意识到词体观念的重要性,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前者如谢桃坊认为词体

观念形成与文化背景联系紧密,他以宋代的词体观与当时文化条件的关系为例进行论述[３].词体

观念的嬗变是一个漫长而开放的动态过程[４],赵维江指出随着创作环境和词体观念的变化,词体形

态亦不断演化,至少在金元还未停止[５],甚至有学者发现词体观念的流变在民国时期仍在继续[６].
微观研究多集中在个案上,如对温庭筠、苏轼、辛弃疾、张炎等词家的词体观念或«花间集序»等词集

序跋的研究[７].然而,囿于文献匮乏和词体概念的多义性等诸多原因,基于文体学视角对隋唐时期

词体观念沿波探源的研究却鲜有所闻.
研究隋唐士人对曲辞(鉴于隋唐时期“曲子”的称谓比词更为普遍,为了更客观和严谨的表述,

本文用“曲辞”来指称唐代的“词”)的文体认识,有助于研究词体观念的发生与流变,尤其是对从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Ｇ０５Ｇ０５
作者简介:黄贤忠,文学博士,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重庆文理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唐人曲辞文体观念研究”(Z２０１４WC１１),项目负责人:黄贤忠.



头厘清“词”文体观念的形成方式和时间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由于隋唐之际有关理论文献几近空

白,亦无以“词”命名的别集出现[８].虽有«家宴»«遏云»«聚兰»«金奁»«兰畹»«花间»«尊前»诸集在

文献中被提及,然其详情多不可考,仅存的«花间集»«云谣集»亦不早于后梁龙德二年[９].而要探究

唐代士人对曲辞的文体类别判断及其背后的文体理论源流、变迁与分歧,分析曲辞在唐代文献中的

著录无疑是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一、唐代曲辞收录文献类说

通过对唐代诗文别集、总集和其他文献的检索,可知隋唐曲辞最初被记载于五类文献之中.
第一类是各种笔记小说和零星史料.把士人所写的歌辞连同现场发生的故事及有关的前因后

果、事件、线索等,一并当成逸闻趣事记录下来,是当时常见的做法,尤其中唐以前士人写作的曲辞

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如沈佺期«回波乐»载于«本事诗»,杨廷玉«回波词»载于

«朝野佥载»,李景伯«回波词»载于«大唐新语»,李白«菩萨蛮»«清平调»分别见于«湘山野录»«松窗

杂录»,刘长卿«谪仙怨»载于«剧谈录»,滕迈«杨柳枝»、韩琮«杨柳枝»均见于«云溪友议»,路岩«感恩

多»载于«北梦琐言»,李晔«菩萨蛮»载于«中朝故事»,陈金凤«乐游曲»载于«十国春秋»,李晔的五首

曲辞载于«中朝故事»,王衍«甘州曲»载于«五国故事»,等等.
第二类是宗教文献.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敦煌藏经洞,敦煌文献大部分是佛教典籍,任半塘从中

辑佚了１３００多首曲辞,以僧侣讲唱常用的曲调«五更转»«十二时»«十恩德»为调名的曲辞在其中

占了很大比重.如斯５９９６号载五禅师说偈后作«五更转»十首,斯６０７７号载«无相五更转»五首,斯

６１０３号载神会所作«五更转»五首[１０]２１５Ｇ２１８,伯２９６３号载«南宗赞»“五更转”五首,伯３６０４号载«禅门

十二时»十二首[１０]６９５Ｇ７３２.再如«五灯会元»载禅师所作«渔歌子»«拨棹歌»等曲辞,唐代高僧德诚创

作的六首«渔歌子»曲辞即在其中[１１].从佛教文献的来源和传承惯例看,隋唐之际应该会有更多的

曲辞记录在佛教文献中.道教典籍中也有不少曲辞保留下来,王小盾说:“北周武帝平定北齐之后,
敕纂«无上秘要»,造就了目前所知最早的道教类书.此书编入«道藏»太平部,共１００卷,其中第２０
卷为«仙歌品»、第２９卷为«天赞颂品»,分别是‘仙歌’和道教赞颂的专集.”[１２]唐代广泛流行的道教

曲调«步虚词»即大量保存于道教典籍中[１３].
第三类是随手抄录的写卷.敦煌文献的发现,证明唐五代曲辞也通过手抄写本流传,虽然今天

能看到的数量有限,但有理由相信在当时这些抄本普遍存在.然而,观察这些敦煌写卷的目录、编
号会发现其摘抄是随机的.例如,斯１４４１号背面上抄录了«云谣集杂曲子»收录的３０首词,同一卷

子的前后处同时抄录了维摩押座文、鹿儿赞文、印沙佛文、燃灯文、为亡人追福文(拟)愿文、亡父母

文、庆阳文第一等内容[１０]５１Ｇ５２.
第四类是士人的诗文集.据目前文献资料看,温庭筠之前尚无任何士人的曲辞别集问世.温

庭筠«金筌集»虽然在«花间集»序言中被提到,又见于«新唐书»«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书目文

献,但郑文焯考证这本别集很可能是诗词合编本[１４].如果这一考证符合事实,那么诗词合编可能

是一种惯例.不过,中唐以前只有少量士人将自己写的曲辞收入诗文集中,以王建、韦应物、刘禹

锡、白居易四人别集善本中的曲辞收录情况为例,结果如下:(１)王建«宫中三台词»«江南三台词»
«宫中调笑词»(杂言),见明刊本«才调集»卷一,该卷类名为“古律杂歌诗”.(２)韦应物«调笑词»«三
台词»,编入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韦江州集»卷十,该卷类名为“歌行”.(３)刘禹锡«竹枝词»«杨柳

枝词»«浪淘沙词»«潇湘神词»«抛球乐词»«纥那曲»,载于宋刊本«刘梦得文集»卷九,该卷类名为“乐
府”;«忆江南»在该文集中未见收录.(４)白居易«花非花»编入日本藏宋刊本«白氏长庆集»卷十二,
该卷类名为“歌行、曲引、杂言”;«竹枝词»编入卷十八,该卷类名为“七言”;«杨柳枝词»八首及«浪淘

沙词»编入卷六十四,该卷类名为“律诗”;«忆江南»三首编入卷六十七,该卷类名为“律诗、杂体”;
«长相思»在«白氏长庆集»中未见收录.



第五类是专门收录曲子歌辞的专著.目前虽然没有发现存世文献支持这一观点,不过,有如下

几点原因让我们有理由推断在唐代有专门收录歌辞的专书存在:(１)«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不少专

门收录歌辞的著作,如:«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晋歌章»八卷(梁十卷);
«吴声歌辞曲»一卷(梁二卷);«陈郊庙歌辞»三卷并录,徐陵撰;«乐府新歌»十卷,秦王记室崔子发

撰;«乐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马殷僧首撰.这说明将乐府或歌辞单独辑录成书不仅有先例,而且为

数不少.到了宋代,姚铉«唐文粹»中有专门的古今乐章、乐府辞、古调歌篇等分类,郭茂倩«乐府诗

集»更是专门收录乐府歌辞的专书.隋唐五代乐府曲子繁盛,歌辞众多,很难相信当时的曲辞没有

专书收录.(２)仅«乐府诗集»收录的近代曲辞就有四卷之多,且全为隋唐时期所作,如果没有专书

记录,«乐府诗集»收录的这类曲辞来自何处呢? 如果都是从士人诗文集中辑录,这些文献何以全都

不传? (３)有研究者指出«乐府诗集»共征引了１６８部书籍,其中经部５７种、史部７９种、子部２９种、
集部３种[１５],这些被征引的书籍中有«古今乐录»«乐苑»«琴操»«琴集»«历代歌辞»«琴清英»«琴议»
«歌录»等著述,从书名看,应与时兴的音乐、歌词密切相关.除«古今乐录»«歌录»之外,其他未见隋

唐正史著录,其中详情固然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其中有涉及曲辞的内容,或者就是收录曲辞的专

书.有理由推论,在«乐府诗集»的征引文献和其他唐代书籍中有专门收录隋唐五代曲辞的专书存

在.(４)前人文献中提到的«家宴»«遏云»«聚兰»«兰畹»很可能就是当时收录曲子歌辞的专书.«云
谣集»虽通过僧人抄本才得以传世,但从内容来看,与其说原书是一本词集,还不如说更像一本歌辞

集.与«花间集»比较也会发现,两者收录内容和作品旨趣大相径庭.«云谣集»既没有序跋,也没有

明确的结集宗旨,甚至很难看出有什么规律性的编排体例,故而可以推断,就本来面目而言,«云谣

集»应该是一本单独的曲子歌辞集.再者,从«家宴»«遏云»等几本专书的书名来看,其应歌酬唱的

功用非常明显.总之,即使没有存世的文献作为证据,但唐代一定是有单独收录曲辞的专书存世,
只是后世失传而已.

二、从曲辞著录分类看唐人对其文体归属的判断

众所周知,作品的收录和编纂鲜明地体现着编者对作品文体类别的认识和态度,尤其是士人对

自己的著述进行分体归类、整理结集时,必然会体现出对作品文体归属的判断.汇总以上五类曲辞

的著录情况,从文体学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一种似是而非的吊诡情形.从表面看,前三者体现了唐

人对曲辞文体属性的否定判断,后二者体现了唐人对曲辞文体属性的肯定判断;但实际情况却又并

非全然如此泾渭分明.
首先,在第一类情形中,人们关心的是整个故事和生活场景的完整性,歌辞只是这些叙事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从曲辞创作者角度看,创作曲辞只是出于临时应酬的需要,在娱乐结束后,这些东

西自然会被扔掉,被忘记,文体因素被完全忽略.从记录者角度看,他们关注的是故事的完整性、生
动性和趣味性.人们在主观上并没有刻意保存曲辞的意愿,曲辞只是记录故事过程中的附属物,曲
辞的文类归属不仅被忽略,甚至曲辞本身是否被作为“文”来看待都是可疑的.

在第二类情形中,曲辞作为讲唱文本和宗教教义的载体被收录在宗教典籍中,很显然,它们仅

是歌辞和文献.人们在收录过程中不需要涉及任何文体分类,自然也不能体现任何有关文体分类

意识的暗示.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类文献中所载曲辞的文学性和文体属性不但被古人所忽略,即
使在今天也不被多数人认同.人们认为这些具有宗教内容的曲辞不是文学,更谈不上文体分类.
但从文本和艺术形态来看,它们都是符合曲辞基本特征的,至少可以称之为歌辞.

在第三类情形中,曲辞的文学性和文体分类被著录者进一步模糊和弱化,它们随机分布在各种

纸张上,等待被编辑和使用,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判定著录者只是把它们当成一种文献性质的存在来

处理.当然,不可否认,在当时纸张极为珍贵的背景下,他们将曲辞连同宗教典籍一同保存,这也可

说明保存者对这些资料的珍视.这些曲辞要么是具有重要的实用性,要么是他们所喜欢的.



虽然以上三类情形都体现了唐人对曲辞文体的否定性判断,但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为在

这三类著录者中,宗教徒和普通民众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文体的分类问题,而那些编著笔记小说的人

往往是饱读诗书的文士,他们不仅具有识别文体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有文体分类的实践经验,所以

他们才是唐代士人阶层中真正忽略和漠视曲辞文体独立性的代表性群体.与前者相比,后两类著

录者明显表现出对曲辞特殊性和独立性的关注.但如果我们同样考虑到著录者的职业和身份,情
况立刻又变得复杂起来,因为第五类著录者很可能就是乐工,或者说多数是乐工.基于职业表演的

需要,乐工单独辑录歌词成书是常见的做法.他们一方面将曲辞与其他所有歌词归为一类;另一方

面,在观念上,他们又对曲辞的文体属性置而不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曲辞的独立性虽有明确

判断,但实际上却与真正的文体分类无关.至于第四类著录者,他们不仅是士人精英,是文学的创

作者,而且还是诗文集的编纂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在收录过程中的分类取舍,才最能体现唐

代士人群体对曲辞文体属性的自觉和思考.
上述有两点共性特别值得关注:(１)绝大部分作品标题都加了一个“词”字,说明这些曲辞在当

时的确是为配乐歌唱而写作的,而且著录者也特别注意到了曲辞的音乐性.(２)当这些曲辞作为文

本收入文集时,很显然,唐代士人对曲辞文体归类没有达成共识.如前文所述,不同编纂者对曲辞

的文类归属有不一样的判定.如在王建«才调集»中,«三台»«调笑»等曲辞被归入“古律杂歌诗”,同
样调名的曲辞在韦应物«韦江州集»中被归入“歌行”.刘禹锡«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潇
湘神词»«抛球乐词»«纥那曲»等曲辞在«刘梦得文集»中归类为“乐府”,同样的«杨柳枝词»八首在白

居易«白氏长庆集»中却被归类为律诗.甚至在«白氏长庆集»中,这些曲辞的分类也是不统一的,
«花非花»被编入“歌行、曲引、杂言”类,«竹枝词»被编入“七言”,«杨柳枝词»八首、«浪淘沙词»被归

类“律诗”,«忆江南»被编入“律诗、杂体”,等等.
总之,唐人对曲辞文体属性的总体态度是忽略和漠视,但不同群体的具体认识存在着显著差

异.习惯为文的士人群体态度复杂,一些人对此漠然置之,另一些觉察者对此则各持己见,甚至看

起来自相矛盾,除此之外的多数人则完全忽略这一考虑.

三、唐代曲辞著录归类的理论依据与新变

人们对文体的认知基于长期形成的文体理论和编纂实践,那么,唐人对曲辞文体属性判定的理

论基础和分类原则又是什么呢? 从时序和逻辑来说,他们对新文体的识别应该是以南朝以来的文

体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检视以«文心雕龙»和«文选»为代表的南朝编纂理论和分类思

想,会发现其中贯穿着四个重要原则:一是文笔之辨.文章根据有韵、无韵的原则被分为两大类,前
者曰文,后者称笔,分别对应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二是功能为凭.将功能相近的文体划分为３３
个基本文类,并以常用与否为序,依次排列.三是形态细分.依据文本内容和形态差别,对某些大

类再作进一步的子类细分.四是杂类待定.单独设立杂文类,把不常用和作品数量不多的体裁归

入其中.与之相应,基本大类的分类方式可概括为三种:功能分类、类聚区分、追溯源流[１６].研究

表明,这些分类方式的出现有着先后顺序.从起源看,按功能区分文体的历史传统最为久远,绝大

多数公文、应用文体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１７].不过,随着文体分类实践的普及和理论

体系的建立,其重要性逐渐减弱.当文体类型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且文章数量也足够丰富的时候,
类聚区分的分类方式就会变成人们更重要的分类手段.进而人们还可以通过题材内容、表现手法

等其他的文体辅助区分项来识别一种文体,并出现所谓子类细分.至于追溯源流的分类方式,则往

往出现在一类文体已较为兴盛和繁荣之后.在这个分类思想体系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基

本大类有共识.如«文选»和«文心雕龙»中诗、骚、赋三体均独立单列,后世也很少有人会将它们混

为一谈.二是子类归属有分歧.«文选»把“令”“教”“辞”“状”等应用性文体从«文心雕龙»的二级子

类中提出来,列为基本大类,却把在«文心雕龙»中居于大类的“乐府”纳入“诗”大类中,降为二级子



类.这说明在分类原则相似的前提下,«文选»和«文心雕龙»在具体的大类和二级子类划分时存在

着不小的分歧.他们在二级子类分类标准上的分歧,给之后新兴文体的归类难定留下了伏笔.下

面从总集编纂、别集命名、别集编纂三个方面入手,探究这个体系和分类方式是否在隋唐时期发生

了显著变化,以进一步揭示唐人对曲辞文体判断的各种表征背后的形成原因.
对总集编纂的分析,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比较«文选»和«文苑英华»的文体名目和分类标准.

二者分别代表了南朝和五代的文体观念.如果后者变化显著,说明在此期间一定发生了较大变化,
反之亦然.比较的结果显示,两部总集的文体分类总数变化不大,均在３８个文类上下,但基本大类

增减和二级文类划分标准却有新的变化,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差异很相似.首先,«文苑英

华»中新增了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判、露布、疏、喻对、志、传等约１０类新文体,少了册、
令、教、上书、弹事、难、对问、设论、辞、符命、史论、史述赞、吊文等约１４个旧文体.其次,«文苑英

华»将«文选»中单列的“骚”归入杂文类.其三,“诗歌”类的变化尤为显著.一方面,«文苑英华»沿
袭«文选»的做法,把２０卷“乐府”当成“诗”类的一个子类收录其中;另一方面,«文苑英华»却把“歌
行”作为文体大类单列出来.

对隋唐时期别集命名规律的分析,本文通过梳理«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收录当时著述的分

类和命名来实现.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其著录目录和顺序如下:楚辞、诗文集、赋、封禅体、颂体

集,诗集(夹杂一本“古乐府”)、歌辞集,其中歌辞集部分一共著录了３２部以“歌辞”为主命名的专

著[１８].«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顺序和文集命名情况和«隋书经籍志»很一致[１９].«新唐书艺文

志»的著录分类、排列情况和«旧唐书经籍志»差不多,但前者著录的内容远比后者丰富,有大量唐

人以“诗”命名的别集出现,还有一些唐人以“赋”“制”“表书”“表状”等名称命名的别集出现,不过在

«旧唐书»中单列的乐府歌辞著作却很少见,仅有“«歌录记»八卷”“«翰林歌词»一卷”混杂于诗集之

中[２０].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按照类聚区分的原则,同类的作品必然会收录在一起,而且别集数量众

多,更能完整而全面地体现当时的群体意识,对一个类别的命名也代表着对这个类别的共识.分析

上述统计,除所谓“歌辞”类之外,并未发现单独以“词”命名的别集,其整体情况与总集编纂相似,只
不过大量“诗”集的涌现为“诗歌”二级细分提供了可能.

对唐人文集收录作品的文体分类情况进行考察,由于唐代文人数量巨大,本文不可能对所有文

人的总集著录情况逐一统计,故仅选取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常建、孟浩然、储光

羲、元结、颜真卿、吴筠、僧皎然、刘长卿、韦应物、独孤及、萧颕士、李华、钱起、顾非熊、陆贽、权德舆、
韩愈、白居易、皇甫湜、孟郊、刘禹锡、张籍、杜牧、李商隐、杜荀鹤、韦庄等３２人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他们随机地分布在唐代的各个历史阶段,覆盖了从初唐到五代的每一个时期,具有较高的覆盖率和

较强的代表性.本统计基于一个假设,就是目前存世的唐人文集基本还能保留当时编纂和分类的

原貌.虽然严格地说,应该使用唐代刊本进行对照,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本文采用的文集除

«宋本杜工部集»外,均采用四库全书本,尽管该丛书篡改较多,但目前研究表明,这种删改并不涉及

编纂体系,而且四库本多录自宋元刊本,而宋本又最大程度保留了唐代分类的原貌,所以这种假设

是有其合理性的.另外,从统计学来看,本统计的数量已基本符合大数定律的样本数要求了,故其

结果具有代表性.３２位唐人著述文体分类和序列的统计结果如下:
«骆丞集»:赋、五古、五律、挽诗、五排、行、五绝、七古、表、启、书、序、杂著.
«陈拾遗集»:诗赋、杂诗、表、碑文、志、铭、书、启、杂著.
«李太白文集»:歌诗(乐府、歌吟)、诗、赋、表、序、赞,颂、铭、记、碑文.
«宋本杜工部集»:古诗、近体诗、表赋、记、说、赞、述、策问、文、状、表、碑志.
«王右丞集»:古诗、近体诗、赋、表、状、文、书、记、序、文赞、碑、铭、哀辞、论画.
«高常侍集»:诗,杂著、表.按:该集中诗与乐府不分,混杂在一起.
«常建诗»:五古、五律.



«孟浩然集»:五古、七古、五律.
«储光羲诗»:五古、五律.
«次山集»:补乐歌、谟、赋、诗(含有乐府诗)、箴、颂、铭、书、序、议、论、表、记、状、箴、规.
«颜鲁公集»:奏议、表、碑、祭文、书、帖、讃、题名、序、记、诗.
«宗玄集»:赋、论、诗.按:其中诗类中含«步虚词».
«杼山集»:五言、七言、铭、碑、赞、联句诗.按:其中«卷七»无类名,但含«步虚词»«洞庭三山歌»

«张伯英草书歌»«白云歌寄陆中丞使君长源».
«刘随州集»:诗、赋、祭文.
«韦苏州集»:古赋、杂拟、拟古诗、歌行.按:歌行收录«调笑»«三台».
«毘陵集»:赋、诗、表、议、论、铭、颂、碑、集序、赞、序、记、策书、祭文.
«萧茂挺文集»:赋、表、序.
«李遐叔文集»:赋、序、书、颂、赞、论、碑铭、记、祭文、吊文.
«钱仲文集»:杂言(含歌行)、五言往体、五言近体、七言近体.
«华阳集»:序、传、赋、古诗、五言古诗(乐府)、七言古诗(含乐府)、五律(含步虚词、挽歌)、五排、

七律、五绝、六绝、七绝、赋、表、铭、议、论、集序、序、记、碑、行状、墓志铭.
«翰苑集»:制诰、奏章、奏议.
«权文公集»:赋、杂诗.
«东雅堂昌黎集注»:赋、古诗、联句、律诗、杂著、书、序、祭文、碑志、行状、表状.
«刘宾客文集»:赋、碑、论、书、表、状、启、集纪、杂兴(含歌吟)、五言今体、古调、七言、杂体(歌

行)、乐府(含有较多曲辞).
«张司业集»:五古、七古、五徘律、七律、五绝、七绝、书.
«孟东野诗集»:乐府、感兴、杂吟.按:孟郊诗集除“乐府”之外,其余都是按题材分类,故后

面的不再罗列.
«皇甫持正集»:赋、论、制策、书、记、碑.
«元氏长庆集»:古诗、古体诗、律诗、乐府、赋、策、书、表、状、制诰、序、碑铭、祭文、对、启、判、制.
«白氏长庆集»:讽喻、闲适、感伤、律诗、格诗杂体、半格诗、诗赋、铭、赞、箴、谣、偈、哀祭文、碑

碣、记、序、书、颂、议、论、状、试、策、问、制诰、奏状.
«樊川文集»:赋、碑、墓志铭、序、书、祭文、表、启、制.
«李义山文集»:表、状、启、祝文、序、书.
«唐风集»:今体五言、今体七言、今体五、七绝句.
«浣花集»:今体诗.
上述别集样本具有如下特点:(１)应用文和公文可谓众体皆备,它们与«文苑英华»里的文体分

类很接近,说明大型选集与个人别集在编纂过程中的文体分类理念基本一致.(２)与“诗”体有关的

类名特别纷繁复杂,计有诗、古诗、近体诗、今体诗、杂诗、歌诗、联句、律诗、五言、七言、联句诗、五言

往体、五言近体、七言近体、今体五言、今体七言、五古、七古、五律、五徘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

句、挽诗、乐府、歌吟、杂拟、杂言、挽歌、格诗杂体、半格诗共３２种.(３)对文体归类的主要分歧集中

在对诗、乐府和各类歌辞的处理上.在有些文集中,乐府、歌辞各自单独归类,而有些人却把它们混

在一起,还有人把它们归入杂体之中.(４)在乐府、律诗和杂体类中频频发现曲辞被收录,如«步虚

词»«竹枝词»«调笑»«三台»等,有的收在乐府中,有的收在律诗里,有的收在杂体里.如«步虚词»收
录于吴筠«宗玄集»诗类、僧皎然«杼山集»杂体类、顾非熊«华阳集»律诗类中.«调笑»«三台»等曲调

收录于韦应物«韦苏州集»歌行类中.«竹枝词»«杨柳枝词»等曲调数见于刘禹锡«刘梦得文集»“乐
府”卷,又见于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歌行卷、律诗卷、杂体卷中.可见隋唐时期曲辞普遍收录于广义



的诗歌大类中.
汇总前文三个方面的统计分析,从整个分类体系看,南朝文体分类所遵循的四个原则和三种分

类,在隋唐时期文体实践中仍继续得到贯彻和运用.在实际分类时,功能分类和类聚区分依旧是两

种最主要的分类方式,同时,基于数量多少而定的类聚区分原则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数量较

少的文体或被归入子类,或被归入杂体.这就合理解释了«文选»和«文苑英华»两部总集之间文体

分类总数稳定、少量文体类别增减及«文苑英华»将楚骚列入杂类的原因.多数新文体的产生源于

人们对新功能的需求,例如,因为时代变迁,新的政治环境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新功能的公文文体,如
中书制诰、翰林制诏、判等;而一些丧失实用功能的旧公文体式逐渐退出历史,诸如教、上书、符命、
弹事等;同时,由于人们创作习惯的改变,诸如难、对问、设论、史论、史述赞等少有人使用的传统论

说文体相继退出;随着写作的人增加,志、传等文体被陆续增加进来.事实上,这些新兴文体并没有

导致分类的混乱,只是简单地表现为数量上的增减与更替.整个体系中最复杂的细分和最大的分

歧仍然集中在“诗”这个大类中.而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实质上它是此前人们对二级子类归属分

歧的延续,不过,这正好呼应了前文一直讨论的曲辞的文体归属问题,因为当时的文人恰恰多倾向

于把曲辞归于“诗歌”大类中.

四、“诗”类细分的分歧与曲辞分类难定的症结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依据形态细分原则对文体进行二级子类细分时,特别是在对诗歌大类进

行细分时会带来复杂的分歧和混乱.回顾前文所述,在表面上,唐人别集中诗歌的子类细分和命名

非常复杂,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只有以下四个分类标准才是最主要的:(１)时代:古体还是近体;(２)字
数:五、七、六言,还是杂言;(３)长短:律诗还是绝句;(４)音乐性:入乐与否.显然,前三者属于文体

自身文本形态的细分,而第四点却牵涉另外一个系统,即与礼乐文化密切相关的音乐文学系统.更

进一步探究,会发现这个表面上突显于诗歌大类的子类细分问题,实质上所有的分歧几乎都指向与

音乐有关的文体.换言之,“诗歌”大类细分时所表现的种种症结均肇始于文类细分同时使用了两

个不同的分类体系:一个是仅基于文本自身特点的文体分类,一个是涉及音乐的配乐歌辞分类.显

然,文学与音乐文学各自的分类标准和维度是迥然不同的.
如果只是依据形态细分原则对“诗歌”大类进行二级子类细分,那么无论近体诗、古体诗,四言

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绝句、律诗都不会导致任何问题,它们统统可以归入诗歌一类

而毫无歧义.但如果同时考虑到这些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按照

音乐文学来分类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音乐的类型、时代分期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对

不同的音乐文学类型另有一套完备的命名归类习惯,如“某某行”“某某曲”“某某辞”等.追本溯源,
人们兼用“乐”“文”两套体系对文体进行分类所产生的分歧,不仅可以远溯到刘、萧之间的差异,而
且一直贯穿始终.例如,«文选»把在«文心雕龙»中独立的“乐府”并入了诗大类中,又在诗类中再细

分诗、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６个子类.«文苑英华»把２０卷“乐府”仍当成“诗”体的一个子目

收录,却把“歌行”作为大类单列等,凡此种种,都是两种分类系统并用导致分类混淆的明证.
仍要继续追问的是,既然这种做法导致了这么多的分歧和混乱,那为什么人们还仍然坚持“诗”

“乐”兼用的分类思想? 以及它对曲辞文体独立性的影响是什么? 答案与礼乐观念有关.中国古代

更为久远强大的礼乐观念,正是这种基于音乐的文体分类思想所植根的土壤.王小盾分析刘勰的

“乐府观念”说:“«文心雕龙»评价雅乐歌辞的时候采用了双重标准:‘礼’的标准和‘文’的标准.前

者源于古代的雅乐传统,后者源于当时的审美风尚,故有明显反差.”[２１]他认为刘勰采取的做法是

兼收并蓄,而萧统的做法则是以文为主,次而兼顾礼乐因素.萧统把所有配乐歌诗都归入“诗”这个

文类之中,表明他把它们首先是当成“诗”的文本来处理,其次在“诗”类中又细分出“诗”“乐府”“挽
歌”“杂歌”“杂诗”“杂拟”６个子类.由此可见,他在子类细分时,同样也是首先考虑文的原则,其次



兼顾乐的原则.萧统距离汉乐府的时代较近,我们有理由相信萧统自己对汉乐府的收录范围以及

这些作品与音乐、礼仪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知.刘、萧二人“文”“乐”兼收并蓄却又各有侧重的做

法,不可避免地给后世的文体分类带来了混淆和分歧.一个巨大的麻烦在于,这些从文本形式上看

来极为相似的作品,如果打上音乐和礼仪的标志,在当时彼此功用、时代、类别固然迥然不同,而随

着与歌辞相配的礼乐要素自身在历史长河里散佚,这些在当时看来清楚明了因而可以次要考虑的

音乐形式也一同消散了.此时,后人不仅失去了理解这些分类差别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语境,就连原

本行之有效的文体分类法也一并失效,结果就容易让人混淆.
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复杂局面出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方面,不断有新的音乐文学加入

这一群体中;另一方面,又不断有旧的音乐文学因为辞乐分离而变成新的单纯文本,所以,人们不得

不时而沿用原来的诗乐兼顾的分类法,时而又重新按照文的系统来分类.例如,从功能分类的方式

来看,所有为配唱而写的诗歌都能被归为歌辞一类.«隋书经籍志»中大量歌辞集的存在,就是最

好的例证,它们被单独排列在诗集后面,充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配乐的歌诗和其他不配乐

的诗有着显著区别,所以把这些歌辞单列出来.事实上,单独收录歌辞的做法从魏晋一直到梁陈都

保留着,历代都有这样的歌辞别集出现.而那部名为“古乐府”的书被夹在诗集之中,也正是因为它

早已失去曲调成为单纯的古诗了.当然,人们还可以根据更加细微的功能来再次细分,例如,根据

具体的祭祀、军乐、仪仗、燕乐、娱乐功能再次细分,但这些划分并不能区分南朝乐府与隋唐曲辞的

差别.同样的混淆或失效也体现在类聚区分的分类方式上,面对广义的“诗歌类”音乐文学作品时,
人们是应该以“歌辞”的名称来类聚文体呢? 还是以“章、曲、操、弄、行、引”这样的音乐标志来类聚

文体呢? 还是以作品的文本形态来分类?
当然,人们对此并非完全束手无策,在前面的归纳中,我们发现文本产生的时代先后顺序在很

多时候被当成了一种诗文分类的补充依据.例如,«文苑英华»的分类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一方面把

２０卷的“乐府”仍当成“诗”体的一个细目收录,另一方面把“歌行”作为独立的文体单列出来.虽然

研究者们对“歌行”和“乐府”的差别持有不同的看法[２２],但«文苑英华»“歌行类”很显然是针对唐人

的“歌行”而设置的,因为总计３６２首歌行中有３４４首是唐人所作.而在«文苑英华»收录的１０８７首

“乐府”类作品中,有４３９首作品是唐前文人的拟乐府诗.这意味着在对与音乐有关的文体进行分

类时,时代先后和数量多寡最终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类选项.
结合上面的分析再来思考唐人对曲辞的文体判定问题,会发现唐人对曲辞文体类别忽略和混

乱的原因正在于此.首先,尽管多数作品的标题都加了“词”字,表明著录者已经意识到曲辞的音乐

性,人们也可以通过类聚的方式将它们归类为歌辞,例如«韦江州集»中«三台»«调笑»等曲辞被归入

“歌行”类,但这种分类法并不能与之前的“乐府”“歌行”之类的文体区分开来,作为一种歌辞,它们

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极大的音乐文学共性.其次,如果只考虑文本的形态,那么在王建«才调集»中,
«三台»«调笑»等曲辞被归入“古律杂歌诗”亦毫无问题.其三,如果采用溯源的分类法,刘禹锡«竹
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潇湘神词»«抛球乐词»«纥那曲»等曲辞被归入“乐府”也是可以的.
至于白居易将«花非花»«忆江南»编入“律诗、杂体”,则是延续了刘勰的做法.«文心雕龙杂文第

十四»有云:“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也.”[２３]刘勰

把韵文中不常用的和作品数量不多的体裁,诸如属于古代公文的典、诰、誓等,以及属于诗歌大类的

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通通归类于“杂体”中,这种做法为后世的文体分类提供了一个

缓冲机制,对那些暂时还不能确认的文体,最好的做法就是归入杂体,以待日后考察.事实上,当曲

辞从唐五代一直积累到北宋的时候,不断增加的作品数量必然会让人们再次采用类聚的方式对其

归类,就正如此前人们对“乐府”“歌行”等音乐文学所做的那样.

五、余　论

综上所述,唐人对曲辞文体属性的忽略、分歧和混淆都源于人们不得不同时使用两种分类标准



来判定曲辞的文体类别.曲辞的音乐形态和独立的文学形式让其自身具有一种特殊的双重属性,
尤其是在当时曲辞数量极少、其音乐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双重属性让人们很难妥善地做

到“文”“乐”兼顾,也不可能表现出对曲辞文体归属的高度共识.事实上,士人们始终高度重视以音

乐为载体的礼乐传统,这让他们在分类的时候刻意保留文体的礼乐特征.如此一来,原来针对单纯

文学作品而发展的分类体系和分类方式在音乐文学的分类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紊乱或失效.
不过,人们另有补救的办法,作品的时代先后和数量多寡往往会在这时成为一个补充性的分类

标准.就隋唐曲辞而言,虽然当时乐工收录和民间流传的作品都很多,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文体的分

类问题.真正关心文体问题的士人著录于诗文别集中的曲辞数量又太少,远不足以任何标准来形

成分类共识,所以人们必然是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来著录.问题并不止于此,一个更为深远的后续

影响是,由于涉及音乐文学的文体分类始终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所以在宋代以后,尽管词的

文本数量已经累积很多,人们对词体已经有了较多的共识,但是人们对词体的内涵、外延仍然各有

所见,命名规则也各有不同.这一分歧最终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词体本质和起源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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